自然资源违法行为查处工作流程图


4.撤销立案决定








5.不予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








1.发现违法线索


2.制止违法行为





1.立案呈批


2.确定承办人员





1.取证要求


2.调查中止或调查终止





1.主动公开处理决定


2.当事人履行处罚决定


3.督促执行、申请法院强制执行


4.执行记录





1.案情分析


2.调查报告





执法大队组织案件审理





局法制机构进行法制审核





局长办公会审议





1.结案条件


2.结案呈批


3.立卷归档





1.处罚告知和听证告知，行政处罚决定书


2.行政处理告知，行政处理决定书


3.需要追究责任人行政纪律责任或涉嫌犯罪的，将案件移送有关机关


4.违法事实不成立、违法行为已过行政处罚追诉时效，撤销立案决定


5.违法行为轻微或者违法状态已消除，决定不予处罚或者处理，办理结案手续


6.不属于本局管辖的，移送案件，办理结案手续





6.移送有管辖权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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